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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访事项复查办理 行政裁决

阿克塞县委社
会工作部（信
访局、“两新

”工委）

信访室
《甘肃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
》（甘政办发〔2021〕109号）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及时受理，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
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原处理机关收到申
请书副本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说明，逐条、正面、
有针对性地回应信访人提出的复查请求；复查机关应当通过
约访、下访、电话等方式，听取信访人陈述事实和理由；复
查机关审查、调查后出具复查意见书并送达信访人。

《甘肃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甘政办发〔2021〕109号）第三
十二条 复查、复核机关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其上级行政机关予以批评或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规定登记、受理复查、复核申请的。
　　（二）推诿、敷衍、拖延复查、复核事项办理的。
　　（三）违反规定作出或者不作出复查、复核意见的。
《甘肃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甘政办发〔2021〕109号）第三
十三条 各级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予以批评或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绝或阻挠复查、复核机关依法进行调查取证，以及查阅
、调取有关材料的。
　　（二）拒不执行或无正当理由拖延执行上级作出的复查、复核意
见的。
　　（三）对要求重新调查的信访事项不认真调查和合理答复的。
　　（四）提供虚假证据的。

2
信访事项的
受理、转送、交办

其他行政权力

阿克塞县委社
会工作部（信
访局、“两新

”工委）

信访室
《信访工作条例》(2022.05.01 
实施)第十四条    (一)受理、
转送、交办信访事项。

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对收到的信访事项应当登记、转送
、交办而未按照规定登记、转送、交办，或者应当履行督办
职责而未履行的。

1.《信访工作条例》第四十三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对收到
的信访事项应当登记、转送、交办而未按照规定登记、转送、交办，
或者应当履行督办职责而未履行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
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
严肃处理。
2.《信访工作条例》　第四十四条  负有受理信访事项职责的机关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单位责令改正；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
肃处理：
　（一）对收到的信访事项不按照规定登记；
　（二）对属于其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
　（三）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是否受理信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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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访事项的协调处
理、督办，分析指
导

其他行政权力

阿克塞县委社
会工作部（信
访局、“两新

”工委）

信访室

《信访工作条例》(2022.05.01 
实施)第十四条  (二)协调解决
重要信访问题;  (三)督促检查
重要信访事项处理和落实;  
(四)综合反映信访信息，分析研
判信访形势，为党委和政府提供
决策参考; (五)指导本级其他机
关、单位和下级的信访工作。

负有受理信访事项职责的机关、单位对收到的信访事项不按
照规定登记；对属于其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未在
规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是否受理信访事项。

1.《信访工作条例》第四十三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对收到
的信访事项应当登记、转送、交办而未按照规定登记、转送、交办，
或者应当履行督办职责而未履行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
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
严肃处理。
2.《信访工作条例》第四十四条  负有受理信访事项职责的机关、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单位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
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
处理：
　（一）对收到的信访事项不按照规定登记；
　（二）对属于其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
　（三）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是否受理信访事项。

4
提出改进工作、完
善政策和追究责任
的建议

其他行政权力

阿克塞县委社
会工作部（信
访局、“两新

”工委）

信访室

《信访工作条例》(2022.05.01 
实施)第十四条 (六)提出改进工
作、完善政策和追究责任的建议
。

对在信访工作中履职不力、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视情节轻重，由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进行约谈、通报、
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

《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九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以依规依法及
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为导向，每年对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
果应当在适当范围内通报，并作为对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对在信访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机关、单位或者个人，可
以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在信访工作中履职不力、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视情节轻重，由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进行约谈、通报、挂牌督办，
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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